
附件 2

淮委直管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验收评价标准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1.目标

管理与

岗位职

责

1.年度工作目标

（1）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工作目标。

（2）年度工作目标，主要包括：岗位设置、控

制运用、工程检查、工程观测、维修养护管理、

防汛管理等重点工作。

（3）细化明确工作任务，内容齐全、切合实际。

（4）工程和管理要求发生变化时及时修订工作

任务。

2.岗位设置

（1）根据工程实际，理清管理事项，岗位设置

合理，制定了“岗位-事项-人员”对应表，工作

职责明确。

（2）工程管理主要岗位人员配备数量满足工作

要求，人员满足专业技术要求。

（3）关键岗位持证上岗，技术工人经培训上岗，

管理人员达到教育培训学时。

3.管理手册

（1）根据《水闸工程标准化管理手册编制指南》，

结合工程实际完成管理手册编制。

（2）管理手册内容齐全、准确，针对性、可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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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年度工作目标

未制订年度工作目标计划的，扣 5分。

（1）未明确具体工作任务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年度工作目标、工作任务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一扣

0.3 分。

（3）工程和管理要求发生变化时未对相关任务进行修订的，扣 0.5 分。

2.岗位设置

（1）岗位设置不合理或工作职责不明确的，扣 0.2～0.5 分；未制定“岗

位-事项-人员”对应表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人员配置数量不足、人员专业技术要求不满足岗位要求的，每发现

一处扣 0.2 分。

（3）关键岗位未持证上岗、技术工人未经培训上岗的、管理人员未达到

教育培训学时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。

3.管理手册

未结合工程实际编制管理手册的，扣 10 分；

（1）管理手册内容不齐全、不准确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；针对性、

可操作性不强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。

（2）工程和管理要求发生变化时未及时修订管理手册的，扣 0.5 分。

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作性强。

（3）工程和管理要求发生变化时及时修订管理

手册。

2.控制

运用

（1）编制、明示控制运用工作流程图。

（2）编报水闸控制运用计划，按批准的控制运

用方案、计划和上级调度指令进行控制运用。

（3）操作符合运行规程。

（4）各项操作记录资料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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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控制运用计划或调度方案的或未按方案、计划、指令实施水闸控制运用

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
（1）控制运用工作流程图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

分；未按要求明示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操作违反运行规程的，每发现一次扣 1分。

（43）操作记录资料不完整的，扣 0.2～1 分。

3.工程

检查

（1）编制、明示工程检查工作流程图。

（2）按规定开展日常巡查、经常检查、定期检

查、特别检查等。

（3）检查内容全面。

（4）检查记录真实、准确，填写规范，签署手

续完备，定期检查和特别检查完毕后，形成了检

查报告，资料整理及时、完整。

（5）发现问题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，

记录详细、准确。

10

（1）工程检查工作流程图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

分；未按要求明示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未按规定周期进行日常检查、经常检查、定期检查、特别检查的，

每缺一项扣 1分；频次不满足要求的，每缺一次扣 0.5 分。

（3）检查内容不全面的，扣 0.2～2 分。

（4）检查记录不规范、不符合要求的，扣 0.1～0.3 分，定期检查和特别

检查结束后，未编制检查报告的，扣 0.5 分。

（5）发现问题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的，扣 1 分；记录不详细、不准

确的扣 0.1～1 分。

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4.工程

观测

（1）编制、明示工程观测工作流程图。

（2）水闸观测项目按工程设计要求确定，明确

工程观测任务。

（3）观测项目的观测设施布置、观测方法、观

测时间、观测频次、测量精度、观测记录等符合

要求。

（4）观测设施、设备、仪器等需安排专人管护，

如有损坏应及时维修，定期对观测仪器进行检

校，对有关基点和水尺零点校核。

（5）遇特大洪水、地震等情况，需专门组织观

测。

（6）观测成果及时整编分析并汇编成册，编制

观测分析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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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开展工程观测的，此项不得分。

（1）工程观测工作流程图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

分；未按要求明示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水闸观测项目数量不足的，每缺一项扣 1分。

（3）观测设施布置、观测方法、观测时间、观测频次、测量精度、观测

记录等不满足要求的，每项扣 0.3 分。

（4）观测设施、设备、仪器等管护不到位，扣 0.1～0.3 分；未按要求进

行检校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5）遇特大洪水、地震等情况，未专门组织观测的，扣 0.1～0.3 分。

（6）观测成果未进行分析的，扣 0.5 分；分析不及时的，扣 0.1～0.5 分；

未编制观测分析报告的，扣 0.5 分。

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5.维修

养护管

理

（1）编制、明示维修养护管理工作流程图。

（2）编制维修养护项目实施方案，按批复方案

实施。

（3）按照政府采购规定选择维修养护承担单位，

签订合同，并报上级主管单位备案。

（4）按要求对维修养护项目进行经常性检查并

做好记录，每周不少于一次，检查发现的问题处

理及时。

（5）按要求开展养护项目阶段验收、维修项目

完工验收、维修养护项目年度验收工作；按规定

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（6）维修养护质量满足要求，维修项目开展了

质量评定，机电设备、金属结构、监控设备、特

种设备及消防设施等完好，外观整洁。

（7）管理及配套设施齐全、完好，使用正常，

工程环境整洁优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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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维修养护管理工作流程图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一处

扣 0.3 分；未按要求明示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未按批复方案实施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。

（3）未按规定选择维修养护承担单位签订合同的，每发现一项扣 2 分；

未报上级主管单位备案的，每发现一项扣 0.2 分。

（4）未要求对维修养护项目进行经常性检查并做好记录的，每缺一次扣

0.2 分；检查发现的问题未及时处理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 分。

（5）未按要求开展养护项目阶段验收工作的，每发现一次扣 0.3 分；维

修项目完工后未及时开展验收工作的，扣 0.2～0.5 分；年度维修养护任

务完成后未及时开展年度验收工作的，扣 0.2～0.5 分；维修养护项目完

成后，未按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6）维修养护质量不满足要求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 分；水工建筑物、

交通桥、检修桥、闸门、启闭机、机电设备、附属设施、自动控制设施、

自备发电机组等有缺陷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～0.5 分；外观不整洁的，

每发现一处扣 0.1 分；闸区水面有漂浮物的，扣 0.1～0.5 分。

(7)管理及配套设施有缺陷、使用不正常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；工程

管理范围内环境不整洁的或水土保持、绿化养护不到位的，每发现一处扣

0.3 分。

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6.防汛

管理

（1）应建立防汛组织体系，落实岗位责任制，

与地方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建立沟通联络机制。

（2）各种图表（包括防汛指挥图、防汛物料分

布调运图等）准确规范。

（3）防汛物资齐全，管理规范，抢险工具配备

到位，按期开展防汛物资清查、维护保养，建立

防汛物资出入库登记手续，健全物资台账和管理

档案。

（4）汛前开展工程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（5）汛期按规定开展值班值守、巡闸查险、信

息统计及报送。

（6）汛后开展工程检查，编报汛后检查报告和

防汛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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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防汛组织体系不健全的，扣 0.5～1 分；岗位责任制不落实的，扣 0.3～

0.5 分；未与地方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建立沟通联络机制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图表不齐全，每缺一个扣 0.3 分；图表不准确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1

分。

（3）防汛物资不全，每缺一项扣 0.3 分；防汛器材、物料维护保养不到

位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 分；物资台账及管理档案与实际不符的，每发现

一处扣 0.2 分。

（4）汛前未开展工程检查的，扣 2 分；发现问题处理不及时、措施不得

当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 分。

（5）未按规定开展汛期值班值守的，每发现一次扣 0.2 分；未按要求开

展巡闸查险工作的，每发现一次扣 0.5 分；未及时开展信息统计及报送工

作的，每发现一次扣 0.2 分。

（6）汛后未开展工程检查，扣 2分；未编报汛后检查报告和防汛工作总

结的，扣 0.3 分。

7.防汛

工程设

施修复

（1）立项、审批、采购符合程序。

（2）编制、明示防汛工程设施修复工作流程图。

（3）汛后组织对水闸工程进行查勘。

（4）根据上级批复要求组织项目实施，做好质

量管理和验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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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项、审批、采购不符合程序，此项不得分；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，此项

不得分。

（1）防汛工程设施修复工作流程图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

一处扣 0.3 分；未按要求明示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2）汛后未组织对水闸工程进行查勘的，扣 0.3 分。

（3）未按批复要求实施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5 分；存在质量问题的，每

发现一处扣 0.1-0.2 分，；未及时开展完工验收的，扣 0.5 分。

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8.安全

管理

（1）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。

（2）按要求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。

（3）按要求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安全隐患

排查治理，及时处理安全隐患。

（4）应急预案健全，演练及时。

（5）根据划界确权工作规定，划定工程管理范

围和保护范围，并设置明显标志；管理范围与保

护范围禁止违法建设及破坏水利工程行为。

（6）按照《水闸注册登记管理办法》进行注册

登记，并及时办理变更事项登记。

（7）按规定开展闸门、启闭机设备管理等级评

定工作，评定结果报经上级主管部门认定。

（8）按照《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》及《水闸

安全评价导则》（SL214-2015）开展安全鉴定工

作，鉴定成果符合要求。

（9）标志标牌齐全，埋设坚固，标识清晰、醒

目美观、无涂层脱落、无损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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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或未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此项不得分。

（1）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

不健全，每缺一项扣 0.3 分；制度内容不切合实际，每发现一处扣 0.1 分。

（2）未要求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，扣 2 分；人员教育培训不符合要

求的，每发现一人扣 0.2 分。

（3）未按要求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安全隐患排查的，扣 2 分；发现

问题未整改到位的，每项扣 0.1～0.3 分。

（4）应急预案不健全，每发现一处扣 0.5 分； 未进行演练的，扣 0.5 分。

（5）未划定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，扣 1 分；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存在违建

行为，每发现一处扣 0.1 分，此项最多扣 5分。

（6）未进行水闸注册登记的，扣 4 分；未及时办理变更事项登记的，每

发现一处扣 0.5 分。

（7）未按规定开展设备管理等级评定的，扣 3 分；评定结果未报经上级

主管部门认定的，每项扣 0.5 分；设备评定为二类的，每项扣 0.2 分；评

定为三类的，每项扣 0.3 分；评定为三类未制定应急方案的，每项扣 0.3

分。

（8）未按规定进行安全鉴定的，扣 5 分；鉴定结果为三类闸、四类闸，

开展除险加固前未采取安全运用措施的，每项扣 0.5 分；对存在问题和重

要隐患未落实处理措施或编制预案的，每项扣 0.2 分。

（9）标志标牌不齐全，存在缺失的，扣 0.1～1 分；存在埋设不牢固或损

坏的，扣 0.1～0.5 分；存在标识不清晰、不醒目、不美观的，扣 0.1～0.5

分。



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
分

值
赋分原则

备

注

9.信息

化管理

（1）按规定，编制、修订完善工程管理现代化和
实施计划。
（2）构建安全、先进、实用的信息化平台，平台
功能完善。
（3）信息化平台应用有效，能够及时采集、更新
完善工程数据信息，技术人员能够熟练操作使用平
台。
（4）设备检查维护到位，系统运行可靠。

7

（1）未按规定编制、修订完善工程管理现代化和实施计划的，扣 2 分。
（2）未建立信息化平台的，扣 3 分；平台功能不完善，每发现一项扣 0.3 分。
（3）信息化平台使用率低，不能及时采集、更新完善工程数据信息的，扣 0.2～
0.5 分；技术人员未能熟练操作使用平台的，扣 0.5 分。
（4）设备检查维护不到位的，扣 0.3 分；系统平台运行不可靠的，扣 0.3 分。

10.水文

化管理

（1）注重水文化配套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管理区
建有水文化设施。
（2）设置独立的水文化展示馆（室），积极收集
工程历史资料、人文历史资料以及工程管理期间产
生的优秀管理经验等。
（3）开展水文化宣传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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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管理区无水文化设施的，扣 2 分，水文化设施外观质量较差、影响工程
管理面貌的，扣 0.2～0.5 分。
（2）未设置水文化展示馆（室）的，扣 1 分，不是独立水文化展示馆（室）
的，扣 0.5 分，水文化展示馆（室）布置简陋、展示效果较差的，扣 0.2-0.5
分；收集资料不完整的，扣 0.2～0.5 分。
（3）未开展水文化宣传教育的，扣 0.5 分；宣传教育形式不丰富的，扣 0.1～
0.2 分。

11.资料

整编

（1）编制、明示资料整编工作流程图。
（2）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应与工程管理工作同步进
行。
（3）技术资料需完整、真实、准确、系统、安全。
（4）资料整理完成后，及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归
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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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资料整编工作流程图内容不齐全、不切合实际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3 分；
未按要求明示的，扣 0.3 分。
（2）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不及时的，扣 0.3～1 分。
（3）技术资料不完整、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系统、不安全的，每发现一处扣
0.2 分。
（4）未及时移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的，扣 0.2-0.5 分。

总分 100

说明：1.本标准共 11 项，每项扣分后最低得分为 0分。

2.在验收中，如出现合理缺项的，该类得分=该类各验收项目累计得分/（该类标准分-合理缺项标准分）*该类标准分，保留 1位小数。

3.合理缺项依据该工程的运行管理实际，由验收组商定。


